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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

2017年学院领导班子个人有关事项报告
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单位党政干部

述    职    报    告
姓       名      刘**         
工 作 单 位  普陀区教育学院   
职       务 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 
考 核 年 度      2017年度     
  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党政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（2017年度）
	报告人姓名
	刘**
	工作单位
	普陀区教育学院
	职  务
	总支书记兼副院长
	报告时间
	2017年  12月  12 日


…….

备注：1、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对象为各基层单位党政正副职干部；2、本表须由本人填写，填写不下或有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，可另附页说明；3、本表所列各项如有变化，应逐项填写。如无事项申报，请在“报告事项”一栏中勾选“无事项”；4、本表经由党组织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党组织公章后，各单位集中收齐统一于12月20日上报组织科1509室（请勿通过调研组带回）
[image: image1.jpg]
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单位党政干部

述    职    报    告
姓       名      杨 *         
工 作 单 位  普陀区教育学院   
职       务       院长        
考 核 年 度      2017年度     
  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党政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（2017年度）
	报告人姓名
	杨*
	工作单位
	普陀区教育学院
	职  务
	院长
	报告时间
	2017年  12月  12 日


…….

备注：1、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对象为各基层单位党政正副职干部；2、本表须由本人填写，填写不下或有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，可另附页说明；3、本表所列各项如有变化，应逐项填写。如无事项申报，请在“报告事项”一栏中勾选“无事项”；4、本表经由党组织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党组织公章后，各单位集中收齐统一于12月20日上报组织科1509室（请勿通过调研组带回）

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单位党政干部

述    职    报    告
姓       名      王**         
工 作 单 位  普陀区教育学院   
职       务       副院长        
考 核 年 度      2017年度     
  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党政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（2017年度）
	报告人姓名
	王**
	工作单位
	普陀区教育学院
	职  务
	院长
	报告时间
	2017年  12月  12 日


…….

备注：1、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对象为各基层单位党政正副职干部；2、本表须由本人填写，填写不下或有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，可另附页说明；3、本表所列各项如有变化，应逐项填写。如无事项申报，请在“报告事项”一栏中勾选“无事项”；4、本表经由党组织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党组织公章后，各单位集中收齐统一于12月20日上报组织科1509室（请勿通过调研组带回）

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单位党政干部

述    职    报    告
姓       名      缪**        
工 作 单 位  普陀区教育学院   
职       务      副院长        
考 核 年 度      2017年度     
  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党政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（2017年度）
	报告人姓名
	缪**
	工作单位
	普陀区教育学院
	职  务
	副院长
	报告时间
	2017年  12月  12 日


…….

备注：1、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对象为各基层单位党政正副职干部；2、本表须由本人填写，填写不下或有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，可另附页说明；3、本表所列各项如有变化，应逐项填写。如无事项申报，请在“报告事项”一栏中勾选“无事项”；4、本表经由党组织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党组织公章后，各单位集中收齐统一于12月20日上报组织科1509室（请勿通过调研组带回）

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单位党政干部

述    职    报    告
姓       名      许**         
工 作 单 位  普陀区教育学院   
职       务  副院长           
考 核 年 度      2017年度     
  普陀区教育系统基层党政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（2017年度）
	报告人姓名
	许**
	工作单位
	普陀区教育学院
	职  务
	副院长（试用期）
	报告时间
	2017年  12月  12 日


…….

备注：1、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对象为各基层单位党政正副职干部；2、本表须由本人填写，填写不下或有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，可另附页说明；3、本表所列各项如有变化，应逐项填写。如无事项申报，请在“报告事项”一栏中勾选“无事项”；4、本表经由党组织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党组织公章后，各单位集中收齐统一于12月20日上报组织科1509室（请勿通过调研组带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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